
证券代码：002415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2023-009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石家庄森思泰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入

战略投资者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或“公司”）

于 2023 年 2月 1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

司石家庄森思泰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同意

全资子公司石家庄森思泰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森思泰克”）

新增注册资本 239,8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海康威视拟增资 134,520.00 万元人

民币，持有石家庄森思泰克不低于 56.0969%股权；同时，石家庄森思泰克拟以公

开挂牌方式引入一个或多个战略投资者投资金额共计 105,280.00 万元人民币，

获得石家庄森思泰克不超过 43.9031%股权，最终增资金额及持股比例以挂牌认

购成交结果为准。增资完成后，石家庄森思泰克注册资本将由 1.00 万元人民币

增加至 239,801.00万元人民币，海康威视将持有石家庄森思泰克不低于 56.0969%

的股权，仍将维持对石家庄森思泰克的控股权，合并其财务报表。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授权管理制度》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

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石家庄森思泰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

资扩股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公告》（2023-005 号）。 

2、截至挂牌公告期满，石家庄森思泰克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最终确定二名

意向投资者（含联合体），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对外投资情况及进展概述 

1、海康威视全资子公司石家庄森思泰克拟新增注册资本 239,800.00万元人

民币，其中海康威视拟以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杭州海康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汽车技术”）60.00%股权作价 107,880.00 万元人民币、以持有的控股子公司

芜湖森思泰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森思泰克”）44.40%股权作价

26,640.00 万元人民币，共计作价 134,520.00 万元人民币进行增资，持有石家

庄森思泰克不低于 56.0969%股权；同时，石家庄森思泰克拟以公开挂牌方式引

入一个或多个战略投资者投资金额共计 105,280.00 万元人民币，获得石家庄森

思泰克不超过 43.9031%股权，最终增资金额及持股比例以挂牌认购成交结果为

准。海康威视同意放弃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拟对石家庄森思泰克增资的优先认购

权。 

增资完成后，石家庄森思泰克注册资本将由 1.00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239,801.00 万元人民币，海康威视将持有石家庄森思泰克不低于 56.0969%的股

权，仍将维持对石家庄森思泰克的控股权，合并其财务报表。 

2、公司于 2023年 2月 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全资子公司石家庄森思泰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授权管理制度》

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2023 年 2 月 24 日，本次增资事宜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截至挂牌公

告期满，“石家庄森思泰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项目”最终确定二名意向投资

者为杭州阡陌青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阡陌青荷”）以及

由秦屹（自然人）与芜湖森思英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森思英沃”）

两名投资方组成的联合体。2023年 3月 28 日，公司与阡陌青荷、森思英沃、秦

屹签署了《增资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海康威视拟通过协议增资方式，

以股权作价增资 134,520.00 万元人民币，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134,520.00 万元人

民币，持有石家庄森思泰克 56.0969%股权。战略投资者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摘

牌的形式参与增资，共计增资 105,280.00 万元人民币，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105,280.00 万元人民币，获得石家庄森思泰克 43.9031%股权，其中阡陌青荷拟

以持有的汽车技术 40.00%股权作价 71,920.00 万元人民币、以持有的芜湖森思

泰克 29.60%股权作价 17,760.00 万元人民币，共计作价 89,680.00 万元人民币

进行增资，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89,680.00 万元人民币，获得石家庄森思泰克

37.3977%股权；秦屹、森思英沃分别以持有的芜湖森思泰克 13.00%股权作价

7,800.00 万元人民币进行增资，分别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7,800.00 万元人民币，

分别获得石家庄森思泰克 3.2527%股权。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交易对手方介绍 

1、杭州阡陌青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20 年 10月 30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庐经济开发区 

出资额：10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阡陌河滨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出资比例：杭州阡陌嘉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 99.90%出资

额，杭州阡陌河滨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认缴 0.10%出资额。 

其它信息：阡陌青荷是海康威视核心员工跟投创新业务持股平台。 

经查询，阡陌青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芜湖森思英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6 年 11月 4日 

注册地址：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出资额：1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秦屹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秦屹持认缴 67.27%出资额，其它 19名自然人合计认缴 32.73%出

资额。 

其它信息：森思英沃是芜湖森思泰克的核心员工持股平台。 

经查询，森思英沃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自然人：秦屹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任职：芜湖森思泰克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经查询，秦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上述战略投资者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出资方式 

海康威视以所持有的汽车技术、芜湖森思泰克的股权作价增资，阡陌青荷、

秦屹、森思英沃拟以同一标的股权按照相同估值作价增资，参照海康威视股权作

价增资方案，经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进

行评估，考虑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之间的适用性，选用收益法评估结

果作为评估结论，汽车技术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79,800.00 万元人民币，芜湖

森思泰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60,000.00万元人民币。阡陌青荷拟以持有的汽车

技术 40.00%股权作价 71,920.00 万元人民币、以持有的芜湖森思泰克 29.60%股

权作价 17,760.00 万元人民币，共计作价 89,680.00 万元人民币进行增资，认购

新增注册资本 89,680.00 万元人民币，获得石家庄森思泰克 37.3977%股权；秦

屹、森思英沃分别拟以持有的芜湖森思泰克 13.00%股权作价 7,800.00 万元人民

币进行增资，分别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7,800.00 万元人民币，分别获得石家庄森

思泰克 3.2527%股权。 

 

三、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预计增资前后石家庄森思泰克股权结构对比如下：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股东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海康威视 1.00 100.00% 海康威视 134,521.00 56.0969% 

- - - 阡陌青荷 89,680.00 37.3977% 

- - - 秦屹 7,800.00 3.2527% 

- - - 森思英沃 7,800.00 3.2527% 

合计 1.00 100.00% 合计 239,801.00 100.00% 

注：最终出资金额及持股比例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本次增资完成后，石家庄森思泰克注册资本由 1.00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239,801.00 万元人民币，海康威视将持有石家庄森思泰克 56.0969%的股权，仍

将维持对石家庄森思泰克的控股权，合并其财务报表。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3 年 3月 28 日，公司与阡陌青荷、森思英沃、秦屹签署了《增资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石家庄森思泰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 1：杭州阡陌青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 2：芜湖森思英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丙方 3：秦屹 

丙方 1、丙方 2、丙方 3合称丙方 

（一）增资金额及出资方式 

乙方、丙方对甲方进行增资，其中乙方系通过协议增资的方式，以持有的控

股子公司汽车技术 60%股权作价 10.788 亿元人民币、以持有的控股子公司芜湖

森思泰克 44.4%股权作价 2.664 亿元人民币，共计作价 13.452 亿元人民币进行

增资。丙方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摘牌的形式参与增资。其中，丙方 1拟以其

持有的汽车技术 40%股权作价 7.192亿元人民币增资入股甲方，以及以其持有的

芜湖森思泰克 29.6%股权作价 1.776亿元人民币增资入股甲方；丙方 2拟以其持



有的芜湖森思泰克 13%股权作价 0.78 亿元人民币增资入股甲方；丙方 3 拟以其

持有的芜湖森思泰克 13%股权作价 0.78亿元人民币增资入股甲方。 

乙方、丙方通过增资将甲方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239,801

万元。其中，乙方认缴出资人民币 134,521 万元，占增资后甲方注册资本的

56.0969%，丙方合计认缴出资人民币 105,280 万元，占增资后甲方注册资本的

43.9031%。 

乙方、丙方均为非货币性资产出资。 

（二）增资后甲方治理结构安排 

1、增资后，甲方公司董事会及监事席位数不变，不向丙方开放董事席位和

监事席位。 

2、董事投票权以及甲方经营管理事项依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执行。 

3、甲方的每一股份具有同等权利，本次增资完成后，全体股东按照其实缴

出资比例依法享有公司利润。 

（三）增资扩股期间损益处理 

各方同意，在乙方、丙方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甲方全部所有者权

益由增资后全体股东共享。 

（四）违约条款 

若乙方、丙方其中一方或几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期限转让用于增资的非货币性

资产所有权的，视为违约。 

甲、乙、丙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若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可向北京产权

交易所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阡陌青荷、秦屹、森思英沃拟以同一标的股权按照相同估值作价增资，参照

海康威视股权作价增资方案，经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分别采用资

产基础法、收益法评估，考虑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之间的适用性，选



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汽车技术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79,800.00 万

元人民币，芜湖森思泰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60,000.00万元人民币，结合评估

报告，阡陌青荷拟以持有的汽车技术 40.00%股权作价 71,920.00 万元人民币、

以持有的芜湖森思泰克 29.60%股权作价 17,760.00 万元人民币，共计作价

89,680.00万元人民币进行增资；秦屹、森思英沃分别拟以持有的芜湖森思泰克

13.00%股权作价 7,800.00 万元人民币进行增资。 

 

六、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目的：本次增资石家庄森思泰克，可以增加其运营资金，增强其承接系

统集成项目的竞争优势，满足石家庄森思泰克未来业务发展的需求；通过引入战

略投资者，石家庄森思泰克的股权结构能够得到有效优化，有利于完善公司的治

理结构，同时更好地加速汽车电子业务版块的发展，优化汽车电子在技术、市场、

资源等方面的资源配置。 

2、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扩股后，石家庄森思泰克未来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面临市场竞争加

剧、宏观政策调控、技术升级替代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

政策风险和技术风险等，导致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充分关注外部环境、

市场与行业的变化，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强化风险管理，积

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本次增资扩股后，海康威视将持有石家庄森思泰克

56.0969%的股权，仍将维持对石家庄森思泰克的控股权，合并其财务报表。本次

增资扩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 3月 29 日         


